
 

 

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5-03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协议书》项下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7月18日，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

控赛格”）收到山东省高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2024）鲁民终645号，山东

省高院就公司与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投资”）、第三人同方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环境”）有关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确认

同方投资持有的第三人同方环境的20.25%的股份归公司所有，并已强制过户至公

司名下。 

2.2022年10月，公司与上海迈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众”）

签订《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关于拟签订仲裁相关事项<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54），协议

约定由公司出面直接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取得同方环境相应比例的股份，取得后

按照协议约定转让给上海迈众或者由公司自行处置。现根据公司与上海迈众多次

沟通且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公司决定自行持有同方环境20.25%的股份。 

3.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10月24日、2022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无需另行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书情况概述 

为了妥善解决公司与同方投资理财协议纠纷一案，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4

日、2022年11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签定仲裁相关事项<协议书>的议案》。公司引入第三方

上海迈众、深圳市展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顿投资”）签订了《协

议书》，协议约定以【2020】京仲案字第2257号仲裁裁决以及仲裁裁决中涉及的



 

 

《委托理财协议》《承诺书》《股份收购协议》可享有的权利和/或权益为转让

标的，上海迈众出资17,500万元，展顿投资出资5,000万元，购买相应的标的资

产，且由公司配合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取得同方环境相应比例的股份。 

同时，《协议书》约定，上海迈众确认并同意在其足额履行本协议项下款项

支付义务后，其才完整享有标的资产（同方环境20.25%股权）的权益。如上海迈

众逾期3个月仍未能足额履行支付义务，公司有权自行处置届时取得的同方环境

相应股份，处置收益（处置收益为公司处置同方环境股份所得转让价款并扣除处

置所产生的费用成本后的金额）用于抵减上海迈众逾期支付的款项及违约金；处

置收益不足部分公司有权继续向上海迈众追偿；处置收益大于上海迈众逾期支付

的款项及违约金的，公司应自取得处置收益款项后10日内向上海迈众退回差额。

双方另外达成一致意见的除外。 

二、法院判决及执行情况 

2022 年 4 月，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邮寄的终局裁决，裁决要求公司向同方

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2.17 亿元和逾期利息，但同方环境 40.5%股份相关权益如何

分配未在本案中裁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关于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6）； 

2023 年 6 月，公司收到上海迈众指令，就取得《协议书》项下同方环境相

应比例股权事宜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31）； 

2024年 4月，公司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

潍坊中院就公司与同方投资、第三人同方环境 有关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确

认同方环境 20.25%的股份归公司所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暨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9）； 

2024 年 7 月，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山东

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确认同方投资现持有的第三人同方环境的 20.25%的股份

归公司所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暨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4）； 



 

 

2024 年 10月，公司收到潍坊市中院下发的《结案通知书》，确认将同方投

资持有同方环境 20.25%股份（36,028,800 股）强制过户至公司名下，案件执行

完毕并已结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暨收到<结案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44）。 

三、上海迈众履约情况 

2022 年 11 月，公司收到上海迈众约定购买风险资产款项 6250 万元，展顿

投资 5000 万元，合计 1.125 亿元。同月，公司另行自筹资金 1.125 亿元，合计

支付同方投资 2.25亿元（2.17亿元加逾期利息）履行了仲裁裁决支付义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执行仲

裁裁决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61）。此时，公司在全额确认裁决结果

为损失后，将上述收到的上海迈众和展顿投资 1.125亿元款项冲减该项损失，当

年报表层面营业外支出体现为 1.125亿元（即基于谨慎性原则，未收到的风险资

产处置价款全额确认损失，待未来收回时再确认收益）。 

2024年11月，经公司与上海迈众多次函件往来沟通，上海迈众确认无力支付

剩余1.125亿元款项并同意继续履行《协议书》。按照《协议书》约定，由公司

自行处置已收回的同方环境20.25%的股份，处置收益用于抵补应付公司1.125亿

元尾款及律师费等费用。 

四、同方环境 20.25%股权评估情况 

公司依据案件生效判决结果积极主张权利，经与上海迈众协商达成一致意

见，聘请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北京中天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评估机构，对同方环境 20.25%股权进行了审计评估： 

（一）审计情况 

信永中和对同方环境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方环

境基准日的合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总资产 838,821,736.73  852,184,804.67  

总负债 428,976,636.34  412,794,491.95  

股东权益合计 409,845,100.39  439,390,312.72  



 

 

项目 2023 年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9,303,416.54  195,578,891.41  

利润总额 5,290,338.87  41,538,376.93  

净利润 4,354,793.76  29,455,140.75  

（二）评估情况 

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92,408.92 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50,606.77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41,802.15

万元；总资产评估值为 107,991.01 万元，增值额为 15,582.09 万元，增值率为

16.86%；总负债评估值为 50,606.77万元，增值额为 0.00万元，增值率为 0.00%；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57,384.24 万元，增值额为 15,582.09 万元，增值率为

37.28%。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65,726.44  65,873.09 146.65 0.22 

2 非流动资产 26,682.48  42,117.92 15,435.44 57.85 

3 长期股权投资 20,917.65  22,896.83 1,979.18 9.46 

4 固定资产 3,331.08  13,400.29 10,069.21 302.28 

5 无形资产 138.41  3,525.46 3,387.05 2,447.15 

6 开发支出 297.74  297.74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97.59  1,997.59   

8 资产总计 92,408.92  107,991.01 15,582.09 16.86 

9 流动负债 50,606.77  50,606.77   

10 负债总计 50,606.77  50,606.77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1,802.15  57,384.24 15,582.09 37.28 

在未考虑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或者折价的情况下，本

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股东部分权益公允价值为 11,620.31万元。 

五、同方环境股权处置方式 

根据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0日召开的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协议书》和法院判决执行情况，公司多次对上海迈众进行催款和协商，考虑

到上海迈众现已违约且无力支付剩余款项，其书面回复公司可自行处置已收回的



 

 

同方环境股份，用于抵补应付 1.125亿元尾款等费用。同时，鉴于同方环境环保

业务与公司主业发展相符，按照《协议书》约定，公司决定自行持有同方环境

20.25%股权。 

六、相关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同方环境 20.25%股权评估价值 11,620.31 万

元，计入金融工具核算。同时，依据与上海迈众达成的一致意见，同方环境 20.25%

股权价值金额优先冲减根据其指令公司垫付的律师费、确权费等费用约 370 万

元，剩余部分用于支付《协议书》项下上海迈众应付公司风险资产购买款项及违

约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会计处理将使公司 2024年度的费用减少 370

万元，营业外收入增加 11,250.31 万元,从而导致公司 2024 年度利润总额增加

11,620.31万元。上述会计处理已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初步沟通，最终以年审机

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上海迈众、展顿投资签订的《协议书》； 

2、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3、《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作价入账所涉及的同方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股东部分权益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4、《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及 2024年 1-6月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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